
2012年5月18�星期五

Disclosure

B017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５０

证券简称：华茂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

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增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有关情况，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分别在《中国证

券报》和《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进行了公告。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２

、召开地点：本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詹灵芝女士；

６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１

、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１３

名， 代表股份

４３８

，

４６６

，

６６５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４６．４６％

。

２

、公司

５

名董事、

５

名监事和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３

、 公司聘请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唐民松、 肖鑫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

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承义证字［

２０１２

］第

６７

号）。

四、会议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４３８

，

４６６

，

６６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４３８

，

４６６

，

６６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３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

４３８

，

４６６

，

６６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４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根据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会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６２８

号）”审

计报告，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３０４

，

７９７

，

３３８．７４

元。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提

取

１０％

的法定盈余公积

３１

，

６８０

，

３４０．３９

元。 加上上年度转入本年度的可分配利润

７０４

，

１９８

，

３２２．３０

元，减去上年度应付股利

２１０

，

１２２

，

７４２．２０

元，公司本年度可供股东

分配的利润为

７６７

，

１９２

，

５７８．４５

元。

同意

４３８

，

４６６

，

６６５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５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以

２０１１

年末总股本

９４３

，

６６５

，

００９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以未分配利润按每

１０

股派现金红利

０．５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４７

，

１８３

，

２５０．５０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 公司本年度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

同意

４３８

，

４６６

，

６６５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６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５０４

，

９４７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在对该项议案进行表决时，股东华茂集团及詹灵芝、王功著二名关联股东依

法回避表决。

７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续聘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财务审计

机构，拟支付年度报酬

５５

万元。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要求和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控工作安排，公司聘

请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具备从事内部控制审计的资质和能力。

同意

４３８

，

４６６

，

６６５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８

、审议通过了公司《拟处置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议案》

根据公司“立足主业，多元发展”的经营发展战略和投资规划，结合当前证券

市场状况并考虑公司资产配置状况和经营、投资活动资金的实际需求，董事会授

权经营层，拟对公司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合法方式进行处置，并按要求及时

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持有广发证券

９

，

９１０．６６５

万股。

本议案有效期为股东大会批准后

１２

个月，本次处置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所涉及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同意

４３８

，

２３７

，

１６５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５％

；

反对

２２９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

０．０５％

；弃权

０

股。

五、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情况：

１

、律师事务所：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唐民松、肖鑫先生

３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合法有效。 因此，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２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３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４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７日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二０一一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承义证字（

２０１２

）第

６７

号

致：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接受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

托，指派唐民松、肖鑫律师（以下简称“本律师”）出席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

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和《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与要求，就本

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律师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出具法律

意见书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是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召开的。

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由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提出。

公司董事会已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以公告的方式通知各股东；公

司发布的公告载明了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审议事项、出席人员、出席会议股东

登记办法、联系方式等有关事项。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距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已超过

２０

日。

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是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与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日期之间

的间隔不多于

７

个工作日。

本次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按公告的内容与要求

如期召开。

经本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

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召集。

根据股东及授权代表的签名，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１３

名，

持有公司股份

４３８４６６６６５

股，均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及合法授权代表。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还有公司的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律师。

经本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程序，采取现场

投票表决方式就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逐个进行了投票表决，由两名

股东代表、一名监事及本律师共同负责计票、监票，并当场宣布了表决结果。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４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

案》；

６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７

、《公司聘任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８

、《公司拟处置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议案》。

上述各项议案均获有效表决权有效通过，其中相关关联方对《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的表决予以了回避。

经本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

出席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因此，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

合法有效。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唐民松

肖 鑫

二○一二年五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１０

公司简称：天汽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对参股公司株洲汇隆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因业务发展的需要，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参股公司株洲汇隆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隆公司”）拟增加注册资本。 经公司与汇隆公司各股东方（本公司与该公司其他股

东方不存在关联关系）共同协商，拟将该公司注册资本由

１９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 在本次增资过

程中，各股东方均按照原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同比例增资，其中，公司对汇隆公司增资

２

，

０００

万元。

２

、本次交易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常世平、尹宝茹均回避表

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本次交易事项的审批权限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此次交易行为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株洲汇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忠于

增资前注册资本：

１９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栗雨工业园黑龙江路汇隆科技园工业厂房

主营业务：机械设备制造；汽车零部件制造；其他机械部件加工；金属材料、建筑材料销售；自由闲置

资产出租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参股公司（持有其

４０％

股权），公司董事长常世平、董事尹宝茹在该公

司担任董事职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主要财务指标：营业收入

７８．８０

万元、净利润

－３４．８４

万元、净资产

２０

，

１７８．８４

万

元（未经审计）。

增资前后，汇隆公司的股权结构：

股东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

（

万元

）

股权比例 出资额

（

万元

）

股权比例

（

％

）

公司

７

，

６００ ４０ ９

，

６００ ４０

北京鸿睿达投资

有限公司

６

，

８４０ ３６ ８

，

６４０ ３６

宾立明

４

，

０６０ ２１．３６８ ５

，

１２８．４ ２１．３６８

何剑

２５０ １．３１６ ３１５．８ １．３１６

李永明

２５０ １．３１６ ３１５．８ １．３１６

合计

１９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４

，

０００ １００

三、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公司本次对汇隆公司的增资将进一步增强其整体实力，更好地为汽车主机厂提供零部件制造及

相关配套服务。

２

、增资的资金来源：本次增资所需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３

、由于汇隆公司成立时间尚短，仍面临市场开拓的风险，故其未来发展和预期效益的实现存在不确

定性。

四、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２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该关联人已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３２．１１

万元。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就公司对参股公司汇隆公司增资暨关联

交易事项发表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如下：

１

、汇隆公司因业务发展的需求拟增加注册资本，本次增资将进一步增强其整体实力，更好地为汽车

主机厂提供零部件制造及相关配套服务。 本次公司以自有资金对该公司增资是必要的、可行的。

２

、本次汇隆公司增资是公司与汇隆公司各股东方（天汽模与该公司其他股东方不存在关联关系）共

同协商，按照原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进行的同比例增资；公司董事会审议该项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常

世平、尹宝茹均回避了表决。 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遵守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该关联交易的实施有利于公司的发展，符合公司

与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保荐人乔军文、周扣山经核查，发表意见如下：

“天汽模本次对参股公司汇隆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独立董事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并经天

汽模董事会审议通过。 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交易定价遵

循公允、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天汽模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本保荐机构无异

议。 ”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对参股公司株洲汇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

见；

３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对参股公司株洲汇隆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７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１０

公司简称：天汽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

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１０

：

００

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以直接传送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

到董事

１１

名，实到董事

１１

名。 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常世平先生主持。 出席会议的董事以记名投票的方式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参股公司株洲汇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参股公司株洲汇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隆公司”）拟增加注册

资本。 经公司与汇隆公司各股东方（本公司与该公司其他股东方不存在关联关系）共同协商，拟将该公司

注册资本由

１９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 在本次增资过程中，各股东方均按照原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

同比例增资，其中，公司对汇隆公司增资

２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本次对汇隆公司的增资将进一步增强其整体实力， 更好地为汽车主机厂提供零部件制造及相

关配套服务。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常世平、尹宝茹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表决

２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上刊登的 《公司对参股公司株洲汇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０２４

）。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公司独立董

事关于公司对参股公司株洲汇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７

证券简称：山河智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制性股票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

Ａ

股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并注销已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及该议案关

于《回购股份方式》等

１９

个子议案、《关于回购注销已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报告书的议案》，拟回购公司

１９

名激励对象因股权激励授予所持有

的公司限制性股票

１

，

０００

万股，并予以注销。 回购价格：（

１

）对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授予的

９００

万股限制性股票，按授予价

７．１０

元

／

股扣除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的现金红利

０．０３

元

／

股， 回购价为

７．０７

元

／

股；（

２

） 对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授予的

１００

万股限制性股票，按授予价格

７．１０

元

／

股回

购，回购价为

７．１０

元

／

股。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底，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表示对公司实施本次回购方

案无异议的通知。

２０１２

月

４

月

２０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山河智能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并注销已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报告书》、《东吴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回购并注销已授予限制性股票之独立财务

顾问报告》、《湖南佳境律师事务所关于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并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

《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及股东大

会授权， 公司董事会按要求实施了本次回购并注销所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方案。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了股票回购手续， 将公司

１９

名股激励对象因股权激励授予

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

１

，

０００

万股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该等股票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注销。

因公司本次回购并注销限制性股票引起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

下：

单位：万股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股权激励股份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

，

４６２．３０ ２９．５７％ － １１

，

４６２．３０ ２７．８６％

１

、

国家持股

－ － － － －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 － － － －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１

，

９０５．８８ ２８．２５％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９０５．８８ ２６．５１％

３．１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３．２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１

，

９０５．８８ ２８．２５％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９０５．８８ ２６．５１％

４

、

外资持股

－ － － － －

５

、

高管股份

５５６．４２ １．３２％ － ５５６．４２ １．３５％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９

，

６８２．７０ ７０．４３％ － ２９

，

６８２．７０ ７２．１４％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９

，

６８２．７０ ７０．４３％ － ２９

，

６８２．７０ ７２．１４％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 － － － －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 － － － －

４

、

其他

－ － － － －

三

、

股份总数

４２

，

１４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４１

，

１４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方案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和各项

财务指标产生重大影响。详情参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的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并注销已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报告书》。

特此公告。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７

证券简称：山河智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持股比例发生变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

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由于公司实施并已经完成

１

，

０００

万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工作，

公司股份总数由原来的

４２１

，

４５０

，

０００

股减少至

４１１

，

４５０

，

０００

股， 以及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何清华先生此次被回购注销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限制性股票， 因此本次回购注销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股权比例发生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截至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前总股本为

４２１

，

４５０

，

０００

股，公司控股股东何清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１１１

，

０５８

，

７６０

股，占公

司股本的

２６．３５％

。由于本次

１０００

万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公司

股份总数由原来的

４２１

，

４５０

，

０００

股减少至

４１１

，

４５０

，

０００

股； 并且何清

华先生被回购注销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限制性股票，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变更

为

１０９

，

０５８

，

７６０

股，按此计算何清华先生持有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由

２６．３５％

变更为

２６．５１％

。

本次持股比例发生变动之后，何清华先生仍是公司第一大股东，

保持对公司的控制力。 公司实际控制人何清华先生持有股份的比例

虽然不足

５０％

， 但依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仍足以对公司股

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

成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实质性影响。

特此公告。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６２

证券简称：西藏矿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５１

，

３８０

，

３７３

股，占总股本比例

１０．８０％

。

２

、本次解除限售的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

１

、限售股份取得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６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０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同意，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３８１

号）的核准。 公司此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４１

，

６１５

，

３３５

股，分

别由八名股东以货币资金认购。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

公司办理了发行的股权登记工作。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公司此次非公开发行新增

４１

，

６１５

，

３３５

股份为有

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２

、总股本及限售股份变化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新增股份登记手续，

公司股份总数变更为

３１７

，

３１６

，

５８５

股。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分红派息、转增股本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１７

，

３１６

，

５８５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４７５

，

９７４

，

８７７

股，其中，本次申请解除限售

的股东持股变化如下表：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转增前持有的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

（

股

）

转增后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

（

股

）

１

天津旺根股权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

周艳

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３

上海力利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

（

有限合伙

）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４

江西新拓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

６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９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５

鹰潭瑞民投资管理有限

合伙企业

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６

昆明盛世景投资中心

（

有

限合伙

）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７

上海科祥股权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２

，

５５３

，

５８２ ３

，

８３０

，

３７３

合计

３４

，

２５３

，

５８２ ５１

，

３８０

，

３７３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

况

１

天津旺根股权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自发行结束并自股票上市之

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

正常履行

２

周艳

自发行结束并自股票上市之

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

正常履行

３

上海力利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

（

有限合伙

）

自发行结束并自股票上市之

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

正常履行

４

江西新拓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

自发行结束并自股票上市之

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

正常履行

５

鹰潭瑞民投资管理有限

合伙企业

自发行结束并自股票上市之

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

正常履行

６

昆明盛世景投资中心

（

有

限合伙

）

自发行结束并自股票上市之

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

正常履行

７

上海科祥股权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自发行结束并自股票上市之

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

正常履行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的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２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５１

，

３８０

，

３７３

股，占总股本比例

１０．８０％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限售

股份总比例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

比例

（％）

冻结的股份数

量

（

股

）

１

天津旺根股权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９，６００，０００ ９，６００，０００ １５．３６ ２．３２ ２．０２ ０

２

周艳

７，８００，０００ ７，８００，０００ １２．４８ １．８９ １．６４ ７，８００，０００

３

上海力利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

（

有

限合伙

）

６，７５０，０００ ６，７５０，０００ １０．８０ １．６３ １．４２ ０

４

江西新拓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９，４５０，０００ ９，４５０，０００ １５．１２ ２．２９ １．９９ ９，４５０，０００

５

鹰潭瑞民投资管

理有限合伙企业

７，２００，０００ ７，２００，０００ １１．５２ １．７４ １．５１ ０

６

昆明盛世景投资

中心

（

有限合伙

）

６，７５０，０００ ６，７５０，０００ １０．８０ １．６３ １．４２ ０

７

上海科祥股权投

资中心

（

有限合

伙

）

３，８３０，３７３ ３，８３０，３７３ ６．１３ ０．９３ ０．８０ ０

合 计

５１，３８０，３７３ ５１，３８０，３７３ ８２．１９ １２．４３ １０．８０ １７，２５０，００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

股

）

比例 股数

（

股

）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６２，５１０，５８７ １３．１３％ －５１，３８０，３７３ １１，１３０，２１４ ２．３４％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１，０４２，６２９ ２．３２％ ０ １１，０４２，６２９ ２．３２％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４３，５８０，３７３ ９．１６％ －４３，５８０，３７３ ０ ０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７，８００，０００ １．６３％ －７，８００，０００ ０ ０

５、

高管股份

８７，５８５ ０．０２％ ０ ８７，５８５ ０．０２％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４１３，４６４，２９０ ８６．８７％ ＋５１，３８０，３７３ ４６４，８４４，６６３ ９７．６７％

三

、

股份总数

４７５，９７４，８７７ １００．００％ ０ ４７５，９７４，８７７ １００．００％

五、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中不包含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发表如下核

查意见：

西藏矿业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均严格履行非公开发行时所做出的限售承诺；同意西藏矿业本次申请解除限

售股份股东所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

七、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是

√

否；

八、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 ５ 月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５８

证券简称：时代新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９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前

） ０．１０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后

） ０．０９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一）发放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二）发放范围：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三）本次分配以

５１７

，

３４１

，

４４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红利

１．００

元（含税），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９

元，共计派发股利

５１

，

７３４

，

１４４．００

元。

三、 实施日期

（一）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二）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三）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四、 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 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一）除公司股东南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南车资阳机车有限

公司、中国南车集团石家庄车辆厂、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中国南车集

团南京浦镇车辆厂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外，公司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

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已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分配对象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

指定交易的股东现金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

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二）扣税情况

（

１

）对于个人账户、证券投资基金，由本公司统一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

缴个人所得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９

元；

（

２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公司根据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国家

税务总局颁布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

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的规定，按

１０％

息的

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９

元；如该类股东取得

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

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如该类股东需本公司提供代扣代缴完税证

明的，在本次分配股权登记日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提供相关文件（出

具需公司提供代扣代缴完税证明的函、 股票账户卡复印件、

ＱＦＩＩ

的证券投资业

务许可证复印件、相关授权委托书原件、受托人有效证明文件）。

（

３

）对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的股东的所

得税自行缴纳，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１０

元。

六、 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

０７３１－２２８３ ７７８６

传 真：

０７３１－２２８３ ７８８８

七、 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８７

证券简称：江苏舜天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５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利润分配每股派发现金

０．０３０

元（含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０．３０

元

（含税）；

２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０．０３０

元，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

２００５

］

１０２

号《关于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的通知》，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

个人所得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０．０２７

元；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４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５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一、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召开

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利润分配方案

１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

、发放范围：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３

、利润分配方案：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３

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０．０２７

元；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３０

元，扣税后每

１０

股现金红利

０．２７

元。 本次分配以

总股本

４３６

，

７９６

，

０７４

股为基数，共计分配股利

１３

，

１０３

，

８８２．２２

元（含税）。

三、股权登记日、除息日和红利发放日。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３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四、分派对象

本次分配对象为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实施办法

１

、本公司控股股东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代码：

Ｂ８８０５８０６５６

）

现金红利（不扣税，

０．０３０

元

／

股）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２

、除上述股东以外，其余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

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３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 ［

２００５

］

１０２

号《关于股息红利个人所

得税有关政策的通知》， 公司向个人投资者派发的红利由本公司统一代扣个

人所得税

０．００３

元

／

股后，实际派发的现金红利为

０．０２７

元

／

股；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

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公司向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

ＱＦＩＩ

）派发的红利代扣企业所得税

０．００３

元

／

股后，实际派发的现金红

利为

０．０２７

元

／

股；

公司向普通机构投资者派发的现金红利不扣税，为

０．０３０

元

／

股。

六、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机构：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法律证券部

联系人：孙本明

联系电话：

０２５－５２８７５６９４

七、备查文件目录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八日


